
“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光鲜靓
丽的城市美景之下，地下管线的综合建设
水平，已经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综合
竞争力以及城市管理能力的重要标志。

节约城市空间

生活在城市中，你一定会对“马路拉
链”心生厌倦。有的马路挖开后长时间不
能完工，只见一堆堆土、一条条沟，既给
生活带来不便，又影响市容市貌。这是因
为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地下，布设着供水、
排水、燃气、热力等各种各样的管线，这
些地下管线是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
施，可以说是城市的“生命线”。当某一
种管线需要布设或者维修保养的时候，就
要把路面挖开，修好再填平。

不仅如此，由于主管部门不同，很多
城市不同功能的地下管线都是“各行其
道”。由于地下管线种类繁多，各部门之
间信息不通，情况不明，有时一铲子下
去，管线就会被破坏，甚至造成断水断
电，供暖季节断热，还有可能造成事故甚
至重大损失。很多城市中大雨内涝、管线
泄漏爆炸、路面塌陷等事件，都与城市对
地下管线建设管理水平不到位有关。

“每个城市都有供气、供热、热力、
电力、通信等一系列跟地下空间和群众生
活密切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中国社科
院城环所研究员李红玉说，“长期以来，
我国城市的每一类管线基础设施都分由不
同部门独立布局建设。这种模式从占用土
地、劳动投入，还是从设施设备使用来
说，都是一种浪费。而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是城市基础设施比较先进的布局模式。”

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就是将这些
纷繁复杂的地下管线集中在一起，形成一
个整体通道，对这些管线进行统一的规
划、设计、施工和管理。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部 长 陈 政 高 认
为 ， 可 供 城 市 发 展 的 地 上 空 间 越 来 越
少。综合管廊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
综合性，不仅能把管线全部入廊，还可
以走雨水、污水，腾出地上空间。“很多
人都说城市里‘寸土寸金’，其实，地下
还有‘一寸’，综合管廊能够充分利用地
下空间。”陈政高说。

此外，有了地下综合管廊，管线的建
设和维护不用再开挖路面，管线有问题在
管廊里修，不影响百姓生活，不影响马路
通行，也不影响城市面貌，还能从根本上
杜绝管线各种事故的发生、人员的伤亡，
城市的事故率将大大降低。“地下综合管

廊建设还有利于提高城市的综合防灾减灾
能力。”李红玉说。

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大幕已
经开启。2014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
出 《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
导意见》，提出在 36 个大中城市开展地下
综合管廊试点工程。今年 4 月，财政部和
住房城乡建设部确定了包头、沈阳、哈尔
滨、苏州、厦门、十堰、长沙、海口、六
盘水、白银 10 个城市为 2015 年综合管廊
试点城市。6 月初，住房城乡建设部批准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 为国家标
准，标志新版综合管廊技术规范施行。其
中，“综合管廊工程建设应以综合管廊工
程规划为依据”等 18 条规定为强制性条
文，必须严格执行。

“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不仅能够
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对管线的综合管
理能力，更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亮
点。”陈政高曾在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规划
建设培训班座谈会上做过测算，如果我国
每年能建设 8000公里的管廊，每公里 1.2
亿元，就形成 1 万亿元的投资。同时，还
将间接拉动钢材、水泥、机械设备等方面
的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非常明显。

他还认为，推进综合管廊建设能够培
育一个综合管廊行业。包括工业构件的生
产、施工设备，以及形成组装、管理、控
制系统和建设管理队伍等。在此过程中，
形成一个新兴行业，涌现出一批骨干企
业，并提供一大批就业机会。

综合管廊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尽管综合管廊的一次性投入较大，但一
次性建设好城市综合管廊，能够避免今后
无数次的频繁开挖，还可以降低自来水的
漏失率，减少因为管线事故带来的巨大经
济损失。实际上，综合管廊建设从长远看
是在节约投资。”陈政高说。

创新管理模式

建设城市综合管廊一次性投入巨大，
仅靠政府的力量远远不够。长沙市住建委
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处有关负责人介

绍，2015 年至 2017 年，长沙市将铺排 15
个综合管廊项目，建设总长度达 63.3 公
里，总投资 34.66 亿元。长沙将采用 PPP
的投融资模式进行综合管廊的建设和运
营，通过市场化模式运作，吸引社会资本
积极参与，实现政府以 10%的资金完成
100%项目投资的目标。

可见，发挥政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
作用，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其中，有利于地下
综合管廊建设快速推进。《意见》为此明确
提出，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和综合管廊建设
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PPP）试点。

建设地下综合管廊需要的大规模投资
从哪里来？昆明市早在 2003 年就决定启
动综合管廊建设工程，市政府授权成立了
昆明城市管网设施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通过独立运作、市场筹资等方式进行
综合管廊建设筹资，建成后对企业销售回
收投资，并通过物业化管理运营收费，形
成了地下综合管网建、管、养良性运行机
制 。 其 中 ， 资 金 的 30% 为 管 网 公 司 自
筹，70%由其他多种方式筹集。

城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晓

斌介绍说，电力、通信、给水等管线，
以及监控、火灾报警、安保监视、智能
控制等辅助系统，都能进入地下综合管
廊。根据综合管廊建设和运行维护发生
的费用情况，明确管廊出售费用由使用
费和维护管理费两部分组成。通过与电
力、通信、自来水在内的管线单位确定
价格签订协议，将综合管廊出售或租赁
给他们。城市管网设施综合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对综合管廊本体和附属公共设施
设备实现物业化管理，实现了管廊内安
全和维护工作的实时监控、安全报警和
状态显示。同时向使用管廊的单位收取
物业费。“昆明广福路和彩云路管廊总投
资 9.05 亿元，截至去年 10 月，已经签订
销售合同并回收资金 7.12 亿元。”杨晓
斌说。

目前我国利用社会资本参与城市综合
管廊建设乃至整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模
式，还处于起步阶段。陈政高表示，利用
社会资本，要努力培育一批有经验、有品
牌、有队伍、有管理的大企业、名企业，
进行连锁经营、专业化经营。

期待城市马路不再有“拉链”
本报记者 亢 舒

综合管廊又称“共同沟”，是实施统
一规划、设计、施工和维护，建于城市地
下用于敷设市政公用管线的市政公用
设施。

在发达国家，共同沟已经存在了一个
多世纪，在系统日趋完善的同时，其规模
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目前我国仅有北
京、上海、深圳、苏州、沈阳等少数几个
城市建有综合管廊，据不完全统计，全国
建设里程约800公里。

综合管廊建设的一次性投资常常高于
管线独立铺设的成本。据统计，日本、中
国台北、中国上海的综合管廊平均造价
（按人民币计算） 分别是50万元/米、13
万元/米和10万元/米，较之普通的管线方
式的确要高出很多。但综合节省出的道路
地下空间、每次的开挖成本、对道路通行
效率的影响以及环境的破坏，综合管廊的
成本效益比显然不能只看投入多少。台湾
曾以信义线6.5公里的综合管廊为例进行

过测算，建综合管廊比不建只需多投资5
亿元新台币，但75年后产生的效益却有
2337亿元新台币。

北京早在1958年就在天安门广场下
面铺设了1000多米的综合管廊。2006年
在中关村西区建成了我国第二条现代化的
综合管廊。1994年，上海市政府规划建
设了第一条规模最大、距离最长的综合管
廊——浦东新区张杨路综合管廊。该综合
管廊全长 11.125 公里,收容了给水、电
力、信息与煤气4种城市管线。目前，上
海还建成了松江新城示范性地下综合管廊
工程（一期）和“一环加一线”总长约6
公里的嘉定区安亭新镇综合管廊系统。

欧洲国家在管道规划、施工、共用
管廊建设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法律规
定。如德国、英国因管线维护更新而开
挖道路，就有严格法律规定和审批手
续，规定每次开挖不得超过 25 米或 30
米，且不得扰民。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年 4 月发布的 《城
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债券发行指引》，
要求加大债券融资支持管廊建设力度：

一、鼓励各类企业发行企业债券、项目
收益债券等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城市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在相关手续齐备、偿债措
施完善的基础上，比照发改委“加快和简化
审核类”债券审核程序，提高审核效率。

二、在偿债保障措施较为完善的基础
上，企业申请发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
项债券，可适当放宽企业债券现行审核政策
及《关于全面加强企业债券风险防范的若干
意见》中规定的部分准入条件。

（一）发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
债券的城投类企业不受发债指标限制。

（二）募集资金占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项目总投资比例由不超过 60%放宽至不
超过 70%。

（三）将城投类企业和一般生产经营性
企业需提供担保措施的资产负债率要求分
别放宽至 70%和 75%；主体评级 AAA 的，资

产负债率要求进一步放宽至 75%和 80%。
（四）不受“地方政府所属城投企业已发

行未偿付的企业债券、中期票据余额与地方
政府当年 GDP 的比值超过 8%的，其所属城
投企业发债应严格控制”的限制。

（五）城投类企业不受“单次发债规模，
原则上不超过所属地方政府上年本级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的限制。

（六）对于与新区、开发区、新型城镇化
建设规划相配套的综合管廊项目，若项目建
设期限超过 5 年，可将专项债券核准文件的
有效期从现行的 1 年延长至 2 年。企业可在
该期限内根据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和市场情
况自主择机发行。

三、发债企业可根据地下综合管廊项目
建设和资金回流特点，灵活设计专项债券的
期限、还本付息时间安排以及发行安排。

四、地方政府应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城市规
划，积极制定投资分担、使用付费、明晰产权
等配套政策，为企业发行专项债券投资地下

综合管廊项目创造收益稳定的政策环境。
鼓励地方政府综合运用预算内资金支持、专
项政府债券、城建配套资金等方式，制定多
层次风险缓释政策，统筹加大对地下综合管
廊建设专项债券的政策扶持力度。

五、鼓励采取“债贷组合”增信方式，由商
业银行进行债券和贷款统筹管理。“债贷组
合”是按照“融资统一规划、债贷统一授信、动
态长效监控、全程风险管理”的模式，由银行
为企业制定系统性融资规划，根据项目建设
融资需求，将企业债券和贷款统一纳入银行
综合授信管理体系，对企业和项目债务融资
实施全程管理。

六、积极开展债券品种创新。鼓励地下
综合管廊项目发行可续期债券，根据与使用
单位签订合同和付款安排特点设置续期和
利息偿付安排。对于具有稳定偿债资金来
源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项目，可按照融资—
投资建设—回收资金封闭运行的模式，开展
项目收益债券试点。

（本报记者 杨开新整理）

□ 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

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意见》指

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围绕推进新

型城镇化的重大战略部署，切实加强规划的

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坚持先地下、后

地上，提高建设质量、运营标准和管理水

平。加强城市供水、污水、雨水、燃气、供

热、通信等各类地下管网建设和改造。开展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

□ 2014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要求加强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建设

安全高效便利的生活服务和市政公用设施网

络体系。统筹电力、通信、给排水、供热、

燃气等地下管网建设，推行城市综合管廊，

新建城市主干道路、城市新区、各类园区应

实行城市地下管网综合管廊模式。

□ 2014年 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

见》，指出城市地下管线是保障城市运行的

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线”。《意见》提出了

全面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重点任

务。包括统筹工程建设，提高建设水平；制

定管线年度建设计划，与城市道路年度建设

计划同步实施；统筹安排管线工程建设，力

争一次敷设到位；稳步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

廊建设；严格规范建设行为。

□ 2015年 1月，财政部发布了《关

于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作

的通知》，通知明确，将对地下综合管廊试

点城市给予专项资金补助，一定3年，具体

补助数额按城市规模分档确定，直辖市每年

5亿元，省会城市每年4亿元，其他城市每

年 3 亿元。对采用 PPP 模式达到一定比例

的，将按上述补助基数奖励10%。

近期，我国大力推动城

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步伐。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除了拉动

经济增长、改善城市综合管

理外，对于城市防灾减灾有

极其重要的意义。城市地下

管线的统筹管理，有利于确

保管线的安全要求落实到

位，开展综合风险隐患排

查，控制突发事件发展态

势，是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

保障。

城 市 地 下 管 线 是 城 市

范 围 内 供 水 、 排 水 、 燃

气 、 热 力 、 电 力 、 通 信 、

广播电视、工业等管线及

其附属设施，是保障城市

运 行 的 重 要 基 础 设 施 和

“生命线”。城市地下综合

管廊是实施统一规划、设

计、施工和维护，建于城

市地下用于敷设市政公用

管线的市政公用设施。城

市地下管廊作为一种综合

先 进 的 地 下 管 线 布 局 方

式，是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的重要形式之一。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地

下管线都是分部门独立开展

规划建设，多以采用直埋的

形式进行敷设。这种模式不

仅带来了反复开挖、重复建

设等现象，还引起了翻修困

难、管理混乱等问题，更形

成了巨大的城市安全隐患。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为解

决长期威胁城市公共安全的

弊病带来转机。

城 市 地 下 综 合 管 廊 建

设有助于推动城市地下空

间 安 全 的 综 合 法 制 建 设 。

当前城市地下管线采用部

门分头、法律分工的管理

模式，遇到管线交叉、并

行等问题时，经常出现不

同管线的法律法规落实不

到位的情况，而对相关法

律的修订和改进又缺乏统

一的操作平台。城市地下

综合管廊的立法和政策文

件都是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全局考虑出发，综

合考虑所有管线的安全距离要求，便于统筹安排

和实际落实。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可加强地下空间的监督

管理，避免建设维修的反复开挖和第三方施工带来

的风险。地下管线事故大多由外力破坏或第三方施

工造成，尤其是后者，施工单位往往存在管理混

乱、层层转包等问题。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为地下管

线的统筹管理、协作施工、共同监管提供了场所和

平台。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有利于突发事件的集中

控制，避免造成更大影响。虽然综合管廊中同时存

在多种管线，但安全标准和要求也随之提高，并可

以杜绝管线交叉、过分接近等现象，即使发生突发

事件，也基本可以将事件影响范围控制在管廊内，

这对提高城市防灾减灾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相比带动经济效益和提升城市综合管理，城市

地下综合管廊在防灾减灾方面的意义尤其重大。

地下综合管廊护航城市公共安全
□

黄

超

长期以来，由于分部门建
设、分部门管理，我国城市地
下管线管理混乱，反复开挖、
重 复 建 设 等 现 象 时 有 出 现 ，
被 群 众 称 为“ 马 路 拉 链 ”，不
仅 给 市 民 生 活 带 来 不 便 ，更
形 成 了 巨 大 的 城 市 安 全 隐
患。2014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
指 导 意 见 ，提 出 加 强 城 市 地
下 管 线 建 设 管 理 ，使 地 下 管
线建设管理水平适应经济社
会 发 展 需 要 ，从 而 显 著 降 低
管 网 事 故 率 ，避 免 重 大 事 故
发 生 ，大 力 提 升 了 城 市 的 应
急防灾能力。

海南海口市的老城区，电线、通讯线等

线路杂乱纠缠在一起，极易造成安全隐

患。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将解决这些问题。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修建中的陕西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秦皇

大道的地下综合管廊。

本报记者 雷 婷摄

利 用 债 券 融 资 支 持 管 廊 建 设


